
 

 

   

 



1 
蘆竹戶政月刊 

Luzhu H.R.O. Quarterly  
 最新消息 

 Latest  News 
第 1 版 

 

 

   

 

 
 
 
 
 
 
 

111 年 5 月發行 
 

最 新 消 息 
 

 

 

 

 

 

 

 

 

 

 

 

 

 
 
 
 
 
 
 
 
 
 
 
 
 
 
 
 
 
 
  

「媽媽我愛你，有愛大聲說」 

母親節活動暨戶政規費多元支付宣導活動 

111 年 5 月 

 

每月排定時程，由責任區同仁辦理戶籍巡

迴查對並清查新式門牌釘掛等事宜， 

預計查對里鄰如下: 

1. 5 月 10 日-中興里，總戶數 35 戶。 

2. 5 月 12 日-福昌里，總戶數 35 戶。 

3. 5 月 17 日-中福里，總戶數 35 戶。 

4. 5 月 19 日-南崁里，總戶數 35 戶。 

戶政下鄉看里民 

本月查對里鄰為中興里、福昌里、中福里及南崁里。 

 

「五酒桶山健走活動」 

本所配合宣導花絮 

 

愛情 9 宮格 幸福投向你 

520 結婚幸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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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民 措 施 
                             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辦好 Easy~                       

自 110 年 10 月 28 日起，申辦「自然人憑證」只要完成以下 3 步驟，即可加速申辦流程 

1. 線上填寫自然人憑證申請資料表 

2. 填寫完成按下「送件」 

3. 7 日內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攜帶文件: 

1. 本人身分證正本。 

2. 自然人憑證 IC卡工本費 250元。 

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傳送門: https://moica.nat.gov.tw/rac_form.html  

 

 

 

 

 

 

 

 

 

 

 

 

 

 

 

 

 

 

 

 

 

111 年 5 月 

資料填寫完按下「送件」鈕 

7日內即可至任一戶政辦理喔 

https://moica.nat.gov.tw/rac_form.html


 

 

   

 

法 令 宣 導 
                           印鑑登記、變更及廢止及印鑑證明                                         

 申請人   

1. 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 

2. 受委任人 

應備證件   

1. 當事人應親自至戶所辦理；攜帶國民身分證、印鑑章（法定代理人國民身分證、印章）；但在國內曾設有

戶籍國民旅居國外、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未請領現行國民身分證者，繳驗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入國證

明文件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2. 委任他人辦理者，受委任人應繳驗身分證明文件，並附繳委任書、授權書或同意書（須由委任人親自簽名

或蓋章並註明辦理事項），及委任人欲登記之印鑑章、委任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入

國證明文件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印章。 

3. 法定代理人辦理者，法定代理人應繳驗身分證明文件，並附繳當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有效之中華民國護

照、入國證明文件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印鑑章。法定代理人有數人，由其中一人代為申請者，並應

附繳其他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委任書或同意書。 

 申請印鑑登記應由當事人親自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1) 在國內曾設有戶籍旅居國外國民得出具委任書或授權書委任他人代為申請印鑑登記。 

(2) 臺灣地區人民旅居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得出具委任書或授權書委任他人代辦。 

(3) 在營軍人得由所屬連級以上部隊長核轉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或經所屬連級以上部隊長證明身分後出具

委任書委任他人代辦。 

(4) 矯正機關收容人得由矯正機關核轉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或經矯正機關證明身分後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

代辦。 

(5) 意識清楚之重大疾病患者或不能行走者，得檢具醫師或村（里）長之證明書出具申請書及委任書委任他

人代辦。 

(6) 在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之病患，得由醫療機構核轉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或經指定隔離治療

機構證明身分後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代辦。 

(7)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辦。 

111 年 5 月 



 

 

   

 

(8) 隨船航行之船員，無法取得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得向其隸屬船舶公司或代理行取得證明書後委任他人代辦。 

(9) 當事人出具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委任他人代辦。 

 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單方申請者，須另附他方之同意書。 

 申請登記之印鑑以一種為限，並應使用戶籍登記之姓名，且不得加刻圖騰。 

 印鑑章印面之長、寬或直徑須 1 公分以上未逾 3公分，且不得使用原子章或橡膠等易變形材質。已申請登

記之印鑑，不適用前揭規定。但申請印鑑變更時，印鑑章印面應依前揭現行規定辦理。 

 當事人在國外委任辦理者，其委任書或授權書，應經我駐外使館或代表處、辦事處驗證（在大陸地區或香

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並應載明辦理種類及請領份數。 

 附繳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1）身分證明文件：指國民身分證、外僑居留證、臺灣地區居留證、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入國證明文件

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2）入國證明文件：指入國證明書或入國許可證副本。 

 當事人得於印鑑登記申請書、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及印鑑條上載明印鑑登記之有效期限。戶政事務所於有

效期限內核發之印鑑證明，其使用期限及效力由各需用機關(構)自行審認。 

 申請印鑑登記、變更或廢止登記，應由當事人親自為之。但無法親自為之者，得依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

記作業規定第 6 點規定委任他人辦理。 

 印鑑遺失或毀損，應填具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或印鑑廢止登記申請書，辦理變更或廢止登記；辦理變更登

記者，應另填具印鑑條並繳交印鑑章。。 

 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登記之印鑑當然廢止： 

（1）死亡或經死亡宣告。 

（2）經撤銷或喪失國籍。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亦同。 

（3）遷出戶籍地。但戶籍遷出國外或在已全面建置印鑑數位化系統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遷徙者，

不在此限。 

（4）當事人指定之有效期限屆滿時。 

受理戶政事務所  

1.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2. 已建置印鑑數位化系統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由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受理申請。（詳情請洽詢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 



 

 

   

 

 

 市 政 焦 點 
                         【COVID-19確診或接觸 請你這樣做】                                              

 如果收到確診通知或曾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怎麼做才能有效保護自己與身邊的親友，避免將病毒再傳播呢? 

如果是確診者，請先返回家中等候衛生單位通知 

1. 過程中不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也不能外出。 

2. 並遵守一人一室、不共餐原則。 

3. 浴室使用上如果在使用完畢可以立即清潔消毒將可和同住家人共用！ 

4. 隨時注意個人健康狀況，如有呼吸困難、持續胸痛、意識不清等情形請盡快撥打 

119、1922 或衛生局（03-3340935），由醫護人員提供協助！ 

如果曾與確診者密切接觸，包含同住、共餐、面對面超過 15 分鐘以上者 

也請優先返家等候衛生單位通知，同時也留意個人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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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事及疾病管制署-1922 防疫達人 

 



 

 

   

 

持續開啟藍牙 時間條持續更新 

iPhone 下載：https://apple.co/3jPQXRP 

Android 裝置下載：https://bit.ly/3eJlMWs 

 

 
 
 
 
 
 
 
 
 
 
 
 
 
 
 
 
 
 
 
 

https://apple.co/3jPQXRP?fbclid=IwAR2CSnq2ANtR2A0GNixhanYEujTjnI6TSlRelp9DOthtaZN0b3FE1P21MpQ
https://bit.ly/3eJlMWs?fbclid=IwAR1kb39SQuNErjXx9LpClyWy6ku0q0gVA-PWXYvN777ixXZAXY_vVZPxb4M

	申請人

